行政处罚决定书

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
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8日对你单位2024年度管理费用支出占当年总支出的99.15%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单位2024年募集资金30318.98元，支出206544.78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204798元，占当年总支出的99.15%。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一条“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等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189号）第七条第二款“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三”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第四条第三款“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70%”第四款“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0%”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一百一十条“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第六款“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你单位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完成整改。整改期满后，你单位需向本机关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本机关将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逾期不改正或改正不符合要求的，本机关将依法采取进一步处理措施。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川省民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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